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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字号： 吉体青字〔2025〕3 号 发布日期： 2025 年 02 月 20 日 

吉林省体育局关于开展吉林省 2025 年“奔跑吧·少

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活动推介工作的通知 

吉体青字〔2025〕3 号 

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长白山管委会体育行政部门，各县（市、区）体育

行政部门，局直属各相关单位，各级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体育俱乐部及相关单

位： 

  为科学、有序地开展吉林省 2025 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
系列活动（以下简称“奔跑吧·少年”活动），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专业优

势，培育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承办赛事活动的能力，推动我省青少年体育事业蓬

勃发展，依据《吉林省体育赛事活动暂行管理办法》（吉体竞字〔2020〕21

号），现面向全省体育社会组织开展赛事活动承办（执行）单位推介工作，具

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安排 

  2025 年“奔跑吧·少年”活动以省体育局为技术指导单位，各市（州）、

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及省体育局各直属项目管理中心为主办单位，由各

市（州）、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局直属项目管理中心根据年度赛事计
划，指导相应单项体育协会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作为赛事活动承办（执行）

单位进行申报。省体育局在各部门单位申报基础上，组织专家评审，结合年度

经费预算安排等情况，综合确定拟支持活动及承办单位。 

  二、申报范围 

  “奔跑吧·少年”活动形式包括青少年体育竞赛、体育活动展示、体育项目

和器材体验等，活动项目包含但不限于田径、自行车、曲棍球、射击、射箭、

举重、摔跤、冰壶、武术散打、武术套路、柔道、拳击、跆拳道、乒乓球、羽

毛球、击剑、游泳、赛艇、皮划艇、冰球、滑板、手球、轮滑、街舞、攀岩等

夏季传统项目及新兴项目（冬季项目另行安排推介）。各地结合省体育局青少



年体育重点项目布局、后备人才培养所开展的“奔跑吧·少年”活动优先安

排。 

  三、资质条件 

  （一）意向申报单位应当符合相关资格要求，具备活动承办条件，能够按照
主办单位关于活动执行要求落实相关工作。 

  （二）按照《吉林省体育赛事活动暂行管理办法》，推介对象为各级体育单

项协会、体育俱乐部及体育赛事公司。 

  （三）意向申报单位参与推介活动需征得当地体育行政部门同意。 

  四、推介流程 

  （一）推介发布（2月 18 日） 

  省体育局在官方网站发布“奔跑吧·少年”活动推介通知。 

  （二）意向申报（2月 18 日至 3 月 11日） 

  各意向单位填写活动申办表按管理权限报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或局直属各运动

项目管理中心，内容包括意向单位的法人资质、营业执照、活动方案、活动预

算、场地条件、应急预案等。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局直属各运动项目中心审核

各意向单位申报材料后，将符合条件申报单位材料汇总后报省体育局。 

  （三）专家评审（3月 12 日至 3 月 21日） 

  省体育局组织专家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局直属各项目管理中心报送材料进

行综合评审，结合“奔跑吧·少年”活动年度经费预算等情况确定拟支持活动

及承办单位。 

  （四）社会公示（3月 31 日前） 

  在省体育局网站上公示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名单，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其他事项 

  （一）经费扶持 

  省体育局依据各地申办赛事活动的规模，给予相应的经费扶持，具体标准如
下。 

  1.活动人数方面，单项活动参加人数在 300 人以下的，给予不超过 2万元的

经费扶持；300 至 500 人的，给予 3至 4 万元经费扶持；500 至 1000 人的，给



予 4 至 6万元经费扶持；1000 人以上的，视活动规模、效果影响等实际情况相

应提高扶持标准。 

  2.活动类型方面，依据《吉林省青少年体育重点项目布局暂行办法》(吉体

字〔2024〕13号)，赛事活动属重点项目或新兴项目的，视活动规模及项目推

广等实际情况可相应提高扶持标准。 

  3.已获得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省级体彩公益金扶持的赛事活动，不再重复

给予经费扶持。 

  4.扶持经费主要用于比赛场地租赁、器材购置、裁判补助、奖杯证书制作等

方面，严禁用于发放奖金。 

  （二）活动执行 

  1.承办单位在举办活动时要统一使用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的“奔跑吧·少年”

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视觉识别系统。 

  2.承办单位在赛事活动举办前两周将最终赛事活动方案（含背景版样式、宣

传标语等）报省体育局审核，并将视情况确定是否派工作人员参加。 

  3.赛事活动结束后，省体育局将委托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或第三方机构对赛事

活动进行审核验收。各承办单位须于活动结束后两周内上报书面活动总结（包

含但不限于活动情况、经费决算、成绩册、秩序册等）、宣传报道、影像资料
（包括视频素材，时长 2至 5 分钟，mp4 格式，720p 及以上分辨率；照片 JPG

格式，清晰度为 1280×1024 及以上）；电子材料上传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杨林川 

  电 话：18589081401 

  邮 箱：18589081401@163.com 

  地 址：长春市南关区自由大路 2778 号 

  此通知。 

吉林省体育局 

2025 年 2 月 20日 


